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条款对照表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精神和要求，

结合公司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股份收购的相关条款修订。 

公司经营范围拟新增(最终以行政机关核定为准)：太阳能光热发电、废水、废气、废固处理项目和水处理项目的专业化开发、改

造、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培训和咨询；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国内贸易；金属材料生产，化工产品及原料生产、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电子通讯设备生产、销售及服务，环保技术咨询服务。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订。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实施完成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注册资本、股本已发生变化，对《公司章程》中有关注册资本、股

本的条款相应变更。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附：《公司章程》修订条款对照表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条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依照《公司

法》和其他有关规定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系在华西能源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基础上，以发

起方式设立；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在四川省自贡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注册号为 510300000004462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系依照《公司法》

和其他有关规定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系在华西能源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基础上，以发起方

式设立；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在四川省自贡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注册登记，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300762306858F 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http://www.cninfo.com.cn/


第三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3,800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18,080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3,800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8,080 万元。 

第十三

条 

公司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在许可证核定范围及有效期内经营)。

锅炉辅机、燃烧器及环保设备、钢结构、机械设备、吹灰器及管

路系统的设计、制造、改造及销售；石油化工容器、轻工机械、

电器机械、机组配套安装；专业生产耐火材料、耐磨材料、耐压

材料、自控装置、电站阀门及电磁产品；工矿设备租赁、闲置设

备调剂、边角余料的加工及销售；锅炉及压力容器安装、改造、

维修；压力管道安装，无损检测服务；仓储、物流；施工机具租

赁；自营对外进出口贸易；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

总承包、施工劳务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凭资质证书经营）；

对外承包工程（在资格证书核定范围内经营）；电站锅炉、工业

锅炉、特种锅炉制造、销售，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垃圾焚烧发

电、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火力发电项目

的专业化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培训和咨询。（以上

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办理前置审批或许可的项

目） 

公司经营范围：电站锅炉、工业锅炉、特种锅炉、压力容器、核电配套设

备、锅炉辅机、燃烧器及环保设备、钢结构、机械设备、吹灰器及管路系

统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销售及咨询服务；压力管道制造、

安装、销售及咨询服务；无损检测咨询及服务；石油化工容器、轻工机械、

电器机械、机组配套安装及咨询服务；专业生产耐火材料、耐磨材料、耐

压材料、自控装置、电站阀门及电磁产品及销售和咨询服务；工矿设备租

赁、闲置设备调剂、边角余料的加工及销售；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能发

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光热发电、风力发电、火力发电项目及废水、

废气、废固处理项目和水处理项目的专业化开发、改造、投资、建设、运

营、维护、培训和咨询；对外承包工程（在资格证书核定范围内经营）；电

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自营对外

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金属材料生产、销售；贵金属销售；化工产品及

原料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咨询；电子通讯设备生产、

销售及咨询服务；普通货运；仓储服务；环保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九

条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总数为 11,000 万股。2010 年 5 月 18 日，公司

增资新增股本 1,500 万股，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 12,500 万股。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总数为 11,000 万股。2010 年 5 月 18 日，公司增资新增

股本 1,500 万股，公司股本总数变更为 12,500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200 万股，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

司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向 8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800 万股，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在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2014

年 4 月 30 日，公司实施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共计转增 16,400 万股，公司总股

本增加至 36,900 万股。2015 年 7 月 8 日，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

增 36,900 万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73,800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0 日首次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200 万股，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向 8 名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800 万股，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在深证

证券交易所上市。2014 年 4 月 30 日，公司实施 2013 年度权益分派，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共计转增 16,400 万股，公司总股

本增加至 36,900 万股。2015 年 7 月 8 日，公司实施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36,900 万股，公司

总股本增加至 73,800 万股。2018 年 5 月 18 日，公司实施 2017 年度权益

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共计转增 44,280 万股，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18,080 万股。 

第二十

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

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

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

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

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收购本

公司的股份：(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

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大

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

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

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

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进行: (一)证券交



的其他方式。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

式。 公司根据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规定

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

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

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

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

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

(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 5%；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

股份应于一年内转让给职工。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前款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

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 项情形的，

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四十

一条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 

 




